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修正草案總說明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於110年 7 月 28日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4 

次會議核定實施，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略以，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每 2 年應檢討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本部爰配合修訂火災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法」等相關法令修正，調整法規、組織名稱。 

二、增修內政部應加重管理權人責任義務並督導地方政府消防機關

依據消防法落實防火管理制度及強化取締危險工作場所違規行

為之能力，以遏止不法，將企業防災責任法制化。 

三、增修對各類用途建築物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登錄為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在考量防火安全下，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督導強化建築物之防災，並加強如地震火災與夜間縱火等不利

情境下之防範措施。 

四、增列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強化運用環境部跨部會化學物質資

訊平台(化學雲)功能，篩選出公共危險物品及其數量，提供消

防機關作為達管制量場所列管及優先檢查場所。透過運用化學

雲以科技方式進行勾稽並結合各地方機關檢查機制，加強掌握

廠區化學品資訊。 

五、增列內政部應推動ESG (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

簡稱ESG)永續報告書納入減災項目，以降低災害對環境、社會

和經濟之衝擊。 

六、增修辦理宣導及推動各級學校防火知識教育，並辦理校園火災

避難防護演練，提升各級學校防火觀念及自救、互救之能力。 

七、增修培訓韌性社區防災人員，將防災工作帶入社區，建構全民

防災體系。 

八、增修相關機關輔導工廠於消防隊抵達救災前之自主警報、滅火、

避難等緊急應變能力，維護營運不中斷，降低人員財物損害。 

九、增修經濟部(工業局)、勞動部、內政部及各地方政府等相關機



關應推動輔導既存工廠自設滅火設備及替代設施相關事宜，跨

機關共同輔導提升工廠自主管理能力。 

十、增修內政部應推動公司緊急應變小組(CERT)制度，推動本國一

定規模以上公共危險物品場所成立公司緊急應變小組，以大型

工業區、危險物品工廠等為優先推動對象，依工廠風險高低，

分級推動強化其自主應變能力。 

十一、增修於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規劃執行，應注意不同性別

者之隱私保護。 

十二、增修身心障礙者及年長者規劃逃生撤離計畫或辦理防災演習

等相關工作。 

十三、增修應配合辦理之公共事業定義。 

十四、檢視並新增近年重大災例。 

 


